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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加入WTO。WTO一系列框架协议对我国适用也随之而

来。在其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原则的严

格标准下，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国际巨型企业集团，挟其生

产要素优势、技术优势、信息优势，产品综合优势必将对我

国的国内经济造成强大的冲击，进而形成潜在的隐形垄断和

可能的不正当竞争势头。具体反映在： 1、跨国公司生产要

素传统优势的膨胀，造成的经营主体网点的全面扩张，形成

新的战略布局的数量垄断。 跨国公司可以整合其强大的资本

优势，利用WTO下的市场准入条件的明显降低，以及关税整

体水平大幅度削减的有利契机，一并完成上述的布局垄断，

如从进入中国外资银行数量来看，我国在1997年以经接近日

本的水平 ：日本1995年底为145家，我国为142家；从主要跨

国公司近年来的资本流向来看，提前在中国抢摊已经是不争

的事实，这可以从我国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的第二外国资本接

受国得到说明。并且为了规避内国的反垄断审查，隐蔽其中

国战略痕迹，跨国投资出现一种新的扩张趋势：即控股公司

或隐名公司的间接投资方式，并且这种隐名方式甚至可以借

助两重到多重的转移来实现：如全球的超市巨头家乐福，其

进入中国市场就是通过不知名的外国控股公司完成的，甚至

回避了“家乐福”的企业名称使用，从而绕过中国对于商业

零售业的审批监管，成功地实现其在北京的商业网点的整体

性全面建构。尤为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的监管的被动和无力



，就是上述的家乐福投资问题，还是依靠另一家零售巨头沃

尔玛诉诸国务院才被最终被揭示的，而其处理的结果也只是

低额罚款了事，这种马虎加剧了上述隐性投资渗透对我国企

业（特别是受到WTO发展中国家标准保护的产业）无疑是个

极大的威胁，这等于实际架空了入世谈判国内保护措施的努

力效果，也就剥夺了企业的竞争过渡调整的法定适应权利。

2、利用技术优势形成的技术鸿沟，并间接以技术壁垒实现技

术垄断，以替代越来越严厉的国内垄断审查。 典型的如微软

的视窗操作平台系统，其占据的世界PC平台操作系统的七、

八成，由于其系统源代码的绝对保密，使得大多的应用软件

商不得不屈从于微软的开发发行步调 ，间接实现微软的全球

性的事实垄断地位。而高新技术作为知识经济的最大引擎，

其创新是根本动力所在，如果众多软件企业的R&D（研究与

发展）这一创新源头都听命于一个企业，面对着WTO更为严

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保护周期下，中国原本就十分薄弱

的民族软件业，只会被以微软为代表的大型公司，极大地却

又无可奈何地窒息企业的创新热情，打压我国企业的最终发

展。欧盟就有对微软进行反垄断的调查，但是最后与之和解

的无奈结果更是进一步提醒我们入世后自身的反技术垄断的

体系的设立必要性和有效度。同时微软惯用的捆绑式销售经

营模式，让销售技术成为一个更为隐蔽的垄断载体：

从Netscape vs. Microsoft (网景诉微软)的案件可以发现，借助

于操作平台的超额垄断利润，微软可以从容地在视窗系统中

免费捆绑微软explorer 浏览器，从而绝对打压了网景的市场销

售份额，导致了其直接的市场失败。显然这对于资本捉襟见

肘的中国IT业而言，免费赠售加上平台垄断的从销售到技术



的立体型垄断包围，不啻是一场量级不等、级别悬殊的灭顶

之战。 3、信息整体优势凸显了不同企业的事实不平等的竞

争状况。 信息时代，信息的重要性是无需赘言，无论是全球

采购，还是客户资源，亦或是原料成本和出售价格，信息成

为了决定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销售状况以及企业和社会相关

主体的互动性交流与合作等等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入世后“

国民待遇”普遍适用，跨国公司先天形成的信息采集和运用

优势，必然会加剧不同企业的横向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差距：

如全球企业500强首位的沃尔玛大型的零售业集团，已经建立

起内部的全球通讯信息系统，甚至拥有自己的企业卫星系统

。不同企业这种信息起点的天壤之别，如果仍有普遍性的无

差别“国民待遇”，只会使我国的弱小企业处置于事实的不

公平竞争状态。 4、新型复合式的倾销形态使得中国的反倾

销立法体系和整个WTO反倾销法律无力应对。 全球经济的竞

争激烈，传统的单一商品销售已经逐渐被以商品和附加服务

复合式销售取代，如以个人计算机为代表的易耗性家电产品

销售，其相关服务的附加是不可或缺而且包含了很大的内在

价值，这就决定了此类产品被消费者选择时其服务含量是至

关重要的，甚至是主导地位的。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

有对这种影响消费的伴随服务附加产品进行倾销合并的评价

，只是片面集中在产品的物质形态的倾销认定，必然会产生

出口商利用调整产品物理形态价格，排除隐性的服务价值，

以规避内国的反倾销审查或者进行审查时抗辩，而因为我们

无法对于服务的价值进行相关的直接联系评价（没有依据和

权限），从而在一种消极的法律真空下，被迫打开反倾销安

全阀，这对于已经履行了WTO的外国产品准入义务的不发达



国家是极为不妥的，也等于自动放弃了WTO成员国承诺的正

当竞争的义务所享有的权利。 面对着上述新形态的不正当竞

争状况和即将入世的前景，我国必须未雨绸缪，抢先建立完

善的法律框架应对，具体对策有四： 其一，防范未然，善

用WTO的非歧视原则和非互惠概念（concept of

non-reciprocity），为促进公平竞争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因

为在具体的商业条件等方面，WTO也作了许多规定，以消除

扭曲竞争的行为。如1994GATT 第6、16条有关倾销与补贴的

规定，原则上不允许以倾销或补贴的方式销售商品，否则，

受损害的进口国在一定的条件下，遵循一定的程序，可以对

进口产品征收补偿性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来对本国工业进行

保护。由于WTO规定承袭了GATT中言简意赅的立法风格 ，

通常其会以较为原则的技术立法（这也是应对世界贸易千变

万化的各种情况的当然之举）表达其力图反映的国际经济交

往的公平理念。据此思路，我国应从内国视角再思考“非歧

视原则”的实质，强调了本国企业同外国企业实施竞争的可

行性和对比度，对于企业状况进行内外一致的评定，防止“

非歧视原则”被贸易发达国的曲解和滥用；而其既然“非互

惠概念”的立法明确，发达国家再给予发展中国家贸易减让

时，不应期望发展中国家作出同样的对价，我们在要求差别

待遇上同样应该理直气壮。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

国不能坐视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贸易辩论的发展方向，

也应强调自己的贸易话语权。诚如美国贸易代表佐里克在一

份声明中说：“中国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路上，它是新

一轮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 我国也同

样应当针对前述三项潜在的不正当竞争形态在WTO的多边谈



判中予以明示，将技术与信息的差异状态作为发展中国家在

世贸组织内部的例外条件，以期在可能出现的技术垄断与信

息不对称中寻求上述优惠待遇合法的自动失效例外处遇。还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国际贸易反垄断话语权的适用，不应当

仅仅只是集中在入世的谈判中，而应当贯彻整个入世的进程

乃至于以后中国成为WTO组织成员的系列行动中，从而能够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对话开始之初便参与其中进而张扬我们的

正当权利，以达到国际经济交流的公平公正的秩序。 其二，

加强对享有国民待遇主体的身份资格认定，形成内国的准入

适格审查机制和事实矫正机制。公平原则作为享有国民待遇

的首要前提，是包括内国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合法运营的准

则。同时，GATS中有关国民待遇的内容并未纳入普遍义务，

而是采取了成员具体承诺的方式：各成员平等谈判达成协议

，在互惠基础上，根据协议在不同行业中不同程度地履行国

民待遇，而其最根本的用意就是促进“公平贸易”，因此我

国通过内国法，完全可以实现面向全体企业的公平性竞争条

款，首先在国民待遇进入的资格上做好企业的资质鉴定，从

程序上为平等竞争把关；其次从实体义务上要求享有技术垄

断优势和信息强势的相关技术垄断性的披露义务和信息共享

义务，以消除前述造成的事实不平等竞争的状态，在实质上

完成对可能的内外资企业的优势差距扭曲的一种矫正。同时

还可以在界定垄断的标准上着手，拓展反垄断范围到信息、

技术、超常布局等新领域，从而建立有效的立体联动平等竞

争调整促进机制。同时GATT中还允许各国给予发展中国家特

殊减让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这应当成为我国在把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审查中的



有一个有效的法律利器，从而充分利用WTO的合法屏障，合

法地实现对内国企业发展创造较为稳定柔和的竞争空间。 其

三，针对传统生产要素扩张的趋势，应当形成以资本来源审

核为主的登记考察法律管理体系，借鉴英美法系关于“揭开

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的作法，析清其公司

资本组成以及同母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关联性，从而对资本扩

张和布局膨胀的企业垄断格局形成进行宏观的把握，进而达

到微观上的企业待遇适用认定和潜在不正当竞争预防。应当

重申的是：上述的审查是一种普适性的审查，也是面向全体

企业的一种国民待遇，只不过是通过义务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是符合WTO要求的普适性内国行为，所以不会被界定为正

对外国商业行为的限制措施，也就隔离了外国企业的寻求对

其“不公正待遇”的WTO机制下争端救济的可能；同时该行

为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国内监管的裁量权合乎WTO协议

的基础上，GATS的一种称之为“自由化的点菜”的方式是值

得借用的：其允许成员国在承诺减让的同时保留相当多的管

理裁量权，这就要求我们在WTO的谈判承诺中，一定要把握

管理上的职权范围，明确管辖力，在投资条件减让的承诺表

中，为未来的反垄断预留余地。 其四，对于复合式产品倾销

，我国应主动采用复合式倾销认定标准，建立全面的产品价

值和附加服务价值的评估体系，设立有效的国内相关服务的

价值认定标准，这样通过完善国内立法，明确倾销监管的原

则和认定标准幅度，才能契合WTO市场准入的透明性要求，

有理有据以防止外国由此产生的过激反应，减少造成贸易交

互报复的恶性循环风险，实现我们保护正常贸易的根本初衷

。 综上所述，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竞争，会出现以生产要



素急剧扩张的传统形态垄断造势行为和复合式倾销行为以及

同知识经济相结合的信息不对称、技术垄断的新不正当竞争

行为，只有整合内国法律资源和WTO的适用条件，打造我国

的新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利器，才能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入世

发展的终极目标。电子信箱：cwxing@sina.com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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